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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所討論的主要事項《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所討論的主要事項《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所討論的主要事項《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所討論的主要事項

委員所提主要意見及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摘要委員所提主要意見及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摘要委員所提主要意見及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摘要委員所提主要意見及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摘要

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選舉委員擁有雙重席位

的問題

－ 大部分委員認為，選舉委員的人數應盡可能接近

800人。政府當局應解決選舉委員擁有雙重席位的

問題。

政府當局建議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訂明經選舉或提名當選

選舉委員的人士一旦再透過選舉成

為立法會議員及／或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 (“全國人大 ”)代表，並因此成為

當然委員，他將會被視作已從有關的

界別分組 (不論是採用選舉或提名方

式的 界 別 分 組 )中 辭去 席 位 (立 法 會

CB(2)1352/00-01(01)及 1405/00-01(01)
號文件 )。

－ 一位委員強烈反對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他認為既為立法會議員又是香港地區

全國人大代表的人士不受影響是不公平的做法。

投 票 日 由 行 政 長 官 指

定，有關日期須在行政

長官職位出缺的日期前

6個月內

－ 有關建議可能為競選連任的在任行政長官提供額

外的優勢，令他可以指定一個對他有利但不利對

手的日期為投票日。

政府當局同意制訂一個訂定投票日

期的方案。當局建議動議一項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在行政長官職

位出缺前 95日再之前的第一個星期

日舉行選舉 (即建議在 2002年 3月 24日
舉 行 選 舉 )( 立 法 會 CB(2)1433/00-
01(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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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取消英國國民 (海外 )護
照持有人獲提名為候選

人的資格

－ 有關建議歧視因歷史和政治理由取得英國國民 (海
外 )護照的人士。

－ 侵犯此類人士的政治權利有欠公允。

－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把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

視為 旅遊證 件，該類護 照不 會影響 持有人 的 國

籍， 因此不 會出現護照 持有 人效忠 英女王 的 問

題。

－ 鑒於行政長官的角色具有代表性，訂立有關限制

實屬合理。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載 於 立 法 會

CB(2)1613/00-01(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堅持所持的立場。

勝出的候選人須聲明並

非政黨成員

－ 有關建議歧視政黨，並會妨礙政黨的發展。

－ 條例草案並無界定 “政黨 ”一詞的定義。

－ 《基本法》並無訂明有關規定。

－ 行政長官是否政黨成員，應不會直接影響他會否

秉行公正及行事會否合乎社會整體利益。

請參閱政制事務局局長二讀條例草

案 時 所 發 表 的 演 辭 ( 立 法 會

CB(2)1174/00-01(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堅持所持的立場。

－ 大部分海外國家的制度中並無此種規定。

－ 是否投票支持屬政黨成員的候選人，最終由選民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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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公開提名人的姓名 － 由於在本地舉行的其他選舉均會公開提名候選人

的人士姓名，因此有關建議可以接受。

－ 首屆行政長官選舉並無此項規定。

－ 鑒於行政長官選舉所採用的選舉制度及選民的人

數，公開提名人姓名的規定會對選舉委員構成壓

力，促使他們提名競選連任的在任行政長官。

－ 鑒於只有 800人可參與選舉，政府當局不應誤導公

眾，使他們以為純粹公開提名人姓名，選舉便會

有透明度。

－ 政府當局應採取適當措施，解決部分商界選舉委

員所關注的問題，即如某人提名在任行政長官競

選連任，同時又競投政府合約或工程項目 (舉例而

言），則可能會有人指稱該人獲得優待。

請參閱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二讀條

例 草 案 時 所 發 表 的 演 辭 ( 立 法 會

CB(2)1174/00-01(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堅持所持的立場。

退選 － 退選機制應遵循立法會選舉的規定。

－ 有關建議或會引致選舉中出現不公平或賄選的情

況。

－ 政府當局應就外國的做法提供資料。

如大部分法案委員會委員不支持有

關建議，政府當局會考慮修改條例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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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選舉開支限額 － 應就行政長官選舉訂立選舉開支上限，確保所有

候選人可以公平競選。

－ 並非一定需要訂立選舉開支上限，因為許多民主

國家並無此種限制。

－ 就釐定選舉開支上限的準則作出決定時，應考慮

行政長官選舉的選民人數不多此一因素。

－ 政府當局應就外國的做法提供資料。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載 於 立 法 會

CB(2)1235/00-01(01)號文件。

政府當局會向法案委員會匯報所持

的立場。

條例草案第 4條

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立 法

會 CB(2)1587/00-01(01)
號文件 )

－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力是實質性的。

任命的權力附帶撤銷任命的權力。

－ 《基本法》中與任命行政長官有關的所有條文全

無提述 “免職 ”一詞，有別於《基本法》一些與任命

主要官員及法官有關的條文。

－ 除了在《基本法》所訂明的情況下 (《基本法》第

五十二條及第七十三 (九 )條 )，中央人民政府不應

有權撤銷對行政長官的任命。否則，這會嚴重損

害香港特區奉行 “一國兩制 ”及實踐 “高度自治 ”的
原則。

政府當局已解釋中央人民政府撤銷

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此項權力的法律

依據、法律來源及所受到的約束 (立法

會 CB(2)1518/00-01(01) 及 1647/00-
01(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已同意再考慮條例草案第 4
條的草擬方式及余若薇議員就該條

文提出的修訂建議。


